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梁稳根、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肖友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肖辉曙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66,970,678 63,867,783 4.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5,212,467 23,887,722 5.55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82,744 297,163 802.79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26,738,608 29,901,730 -10.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92,342 2,977,319 -46.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10,565 2,701,635 -51.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6.5 12.5

减少

6.0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1 0.39 -46.15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1 0.39 -46.15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483,55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3,515,400 4,277,795,612 56.16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梁稳根

0 286,575,517 3.76 0

无 境内自然人

唐修国

0 47,284,115 0.62 0

无 境内自然人

毛中吾

0 43,231,190 0.57 0

无 境内自然人

向文波

43,231,189 0.57 0

无 境内自然人

TEMASEK FULLERTON ALPHA PTE

LTD

0 39,715,225 0.52 0

未知 其他

郭良保

0 28,180,807 0.37 35,500

无 境内自然人

袁金华

0 25,846,319 0.34 177,800

无 境内自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

－

上证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6,329,400 22,301,914 0.29 0

未知 其他

无锡亿利大机械有限公司

-1,300,000 17,400,000 0.23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4,277,795,612

人民币普通股

4,277,795,612

梁稳根

286,575,517

人民币普通股

286,575,517

唐修国

47,284,115

人民币普通股

47,284,115

毛中吾

43,231,190

人民币普通股

43,231,190

向文波

43,231,189

人民币普通股

43,231,189

TEMASEK FULLERTON ALPHA PTE LTD 39,715,225

人民币普通股

39,715,225

郭良保

28,145,307

人民币普通股

28,145,307

袁金华

25,668,519

人民币普通股

25,668,519

中国工商银行

－

上证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22,301,914

人民币普通股

22,301,914

无锡亿利大机械有限公司

17,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4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

，

梁稳根

、

唐修国

、

毛中吾

、

向文波与三一集团构成一致行

动人

。

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 资产负债表

币种：人民币 单位：千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增减比例

（

%

）

交易性金融资产

117,085 344,120 -65.98

长期股权投资

1,098,946 99,666 1002.63

商誉

61,451 41,698 47.37

短期借款

4,041,526 2,423,762 66.75

应付票据

3,355,064 1,930,201 73.82

应付利息

90,411 48,934 84.76

应付股利

108,435 267,118 -59.41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121,582 876,467 142.06

资本公积

953,130 128,106 644.02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639,861 -461,417 -38.67

交易性金融资产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公司远期外汇合约交割及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公司收购帕尔菲格10%股份所致。

商誉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子公司收购销售渠道单位，合并成本超过被收购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确

认为合并商誉。

短期借款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公司应对短期运营资金需求，相应增加短期借款。

应付票据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采取票据结算方式增加所致。

应付利息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计提的利息增加所致。

应付股利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年支付2013年分配的应付少数股东股利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长期借款中一年内到期的借款增加所致。

资本公积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资本溢价、分摊股权激励成本、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影响。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汇率变动影响。

2. 利润表

币种：人民币 单位：千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1-9

月

）

上年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期末

（

1-9

月

）

增减比例

（

%

）

财务费用

884,960 458,379 93.06

资产减值损失

478,276 226,682 110.99

投资收益

286,902 97,503 194.25

营业外收入

339,574 585,119 -41.96

营业外支出

44,372 95,464 -53.52

所得税费用

253,390 530,361 -52.22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人民币兑美元贬值，汇兑损失增加；而去年同期受人民币兑美元、日元升值影响，产生

较大的汇兑收益。

资产减值损失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根据谨慎性原则，增加了应收款项坏账准备个别计提。

投资收益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公司远期外汇合约交割影响。

营业外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未到期按揭及融资租赁担保余额增幅下降，本期计提的回购准备金相应减少。

所得税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税前利润减少，所得税费用相应减少。

3. 现金流量表

币种：人民币 单位：千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1-9

月

）

上年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期

末

（

1-9

月

）

增减比例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82,744 297,163 802.7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40,477 -910,174 -69.2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3,018 -1,376,018 69.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公司销售回款与存货控制较好。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公司收购帕尔菲格10%股份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公司收到帕尔菲格增资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三一重机（中国）有限公司境外上市方

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详见公告2014-023、2014-027）。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所属企业境外上市方案的议

案》，公司决定以上海三一重机有限公司作为主体,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将挖掘机相关的核心资产和业务注入上海三一重机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并申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详见公告2014-028、2014-032）。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三一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分步骤将现有工程机械产品和业务整合进入上市公司，三一集团不再开发、研制新的工程机

械产品，未来新开发的工程机械产品将全部由上市公司三一重工自身培育、孵化，并进行产业化。

承诺日期：2007年8月22日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履行情况：公司严格履行承诺。

2、其他承诺。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作出以下承诺：

不为激励对象依照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承诺日期：2012年11月6日

承诺期限：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效期内

履行情况：公司严格履行承诺。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3.5.1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信息

2013

年

1

月

1

日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

+/-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

+/-

）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权益

（

+/

-

）

青海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其

4.01%

的股权

- -5,811 5,811 -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其

2.04%

的股权

- -51,000 51,000 -

湖南凯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其

4%

的股权

- -40,000 40,000 -

北京中信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

- -50,000 50,000 -

陕西悦大商贸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306 306 -

合肥湘元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1,629 1,629 -

四川盛和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450 450 -

南京力好工程机械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712 712 -

重庆国杰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321 321 -

贵州通程兄弟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0%

的股权

- -500 500 -

包头市弘达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900 900 -

连云港福泰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499 499 -

湖南中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0%

的股权

- -1,197 1,197 -

广西山宁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961 961 -

郑州湘元三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900 900 -

烟台开发区宏通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909 909 -

辽宁三君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0%

的股权

- -1,000 1,000 -

临沂亚华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1,277 1,277 -

山西三龙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5%

的股权

- -1,310 1,310 -

云南睿德工贸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900 900 -

北京建国者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469 469 -

石家庄建国者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450 450 -

海南海龙鹏汽车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900 900 -

张掖市海峰挖掘机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742 742 -

黑龙江三君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428 428 -

宜昌四力工程矿山设备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486 486 -

承德鸿泰百川工程机械销售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180 180 -

新疆京泓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900 900 -

上海力好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90 90 -

吉林三君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450 450 -

内蒙君泰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1,207 1,207 -

浙江成峰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2,294 2,294 -

江苏力好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1,350 1,350 -

广州市巨和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1,675 1,675 -

浙江浙鼎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1,800 1,800 -

镇江三一永佳利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540 540 -

无锡市永佳利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1,530 1,530 -

山东省济宁福泰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443 443 -

宜昌博勒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270 270 -

陕西泰亨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883 883 -

甘肃成峰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495 495 -

北京三一众力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450 450 -

石家庄三一众力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450 450 -

宁夏三益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178 178 -

黑龙江道元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1,900 1,900 -

江西大豫丰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1,900 1,900 -

福建山鑫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1,900 1,900 -

河北冀鼎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1,900 1,900 -

天津天朗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1,520 1,520 -

浙江旭业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1,900 1,900 -

四川三力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1,900 1,900 -

新疆中泰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1,900 1,900 -

贵州湘黔三好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1,520 1,520 -

吉林省亿拓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1,520 1,520 -

云南湘泰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1,900 1,900 -

海南山益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1,520 1,520 -

甘肃泓畅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1,520 1,520 -

青海众腾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950 950 -

辽宁鼎天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2,280 2,280 -

重庆国彬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1,520 1,520 -

宁夏中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1,140 1,140 -

郑州湘泰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604 604 -

章丘市路锐合工程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570 570 -

北京三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6,911 6,911 -

湖北华中三一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7,715 7,715 -

陕西三一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 - -

安徽三一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6,946 6,946 -

河南三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2,060 2,060 -

内蒙古三一蒙湘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 - -

山东华东三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8,150 8,150 -

湖南三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3,344 3,344 -

上海三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1,824 1,824 -

广西三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2,220 2,220 -

山西三一晋湘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9,004 9,004 -

江苏三一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3,995 3,995 -

广东华南三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2,652 2,652 -

广州京项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1,140 1,140 -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京盛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570 570 -

山西京盛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570 570 -

江西京恒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570 570 -

沈阳京诚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570 570 -

济南京鑫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270 270 -

乌鲁木齐京恒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570 570 -

四川京盛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540 540 -

湖南京恒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570 570 -

陕西京盛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540 540 -

云南京泰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1,140 1,140 -

湖北京恒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570 570 -

北京鑫昊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450 450 -

江苏京鸿鑫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950 950 -

安徽京恒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570 570 -

榆林市泰瑞达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99 99 -

云南肯瑞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99 99 -

连云港广德工程机械销售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198 198 -

湖北恒信立达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198 198 -

江西九象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270 270 -

宁夏三川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90 90 -

贵州三之力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450 450 -

湖南大驰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450 450 -

甘肃九元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570 570 -

沈阳三益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950 950 -

成都和丰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570 570 -

华北宝思威

（

天津

）

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950 950 -

杭州同启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570 570 -

陕西唐达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570 570 -

广州山屹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570 570 -

济南鸿辉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570 570 -

上海建力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950 950 -

减值准备

-

青海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计提持有股权的减值

准备

- 5,811 -5,811 -

合计

- -275,830 275,830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通知》要求，公司将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

重大影响且其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可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调整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会计科目,�仅对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公司2013年度及本期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证券代码：600031� � � �证券简称：三一重工 公告编号：2014-033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14年10月30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

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 9�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并调整会计报表相关项目的议案》

2014年1月26日起，财政部陆续颁布及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

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

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并要求自2014年7月1日起

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2014年6月20日，财政部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执行企业

会计准则的企业应当在2014年度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本准则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

根据财政部的要求，公司决定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对会计报表相关项目的数据进行追溯调

整。执行新会计准则对本公司的影响具体如下：

（一）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情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知》要求，公司将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

或重大影响且其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可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调整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会计科目，并对

本年有关的期初数进行追溯调整，具体数额为调增可供出售金融资产275,830千元，调减长期股权投资275,830千元，具体如下：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信息

2013

年

1

月

1

日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

+/-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

+/-

）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权益

（

+/

-

）

青海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其

4.01%

的股

权

- -5,811 5,811 -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其

2.04%

的股

权

- -51,000 51,000 -

湖南凯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其

4%

的股权

- -40,000 40,000 -

北京中信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

- -50,000 50,000 -

陕西悦大商贸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306 306 -

合肥湘元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1,629 1,629 -

四川盛和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450 450 -

南京力好工程机械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712 712 -

重庆国杰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321 321 -

贵州通程兄弟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0%

的股权

- -500 500 -

包头市弘达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900 900 -

连云港福泰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499 499 -

湖南中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0%

的股权

- -1,197 1,197 -

广西山宁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961 961 -

郑州湘元三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900 900 -

烟台开发区宏通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909 909 -

辽宁三君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0%

的股权

- -1,000 1,000 -

临沂亚华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1,277 1,277 -

山西三龙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5%

的股权

- -1,310 1,310 -

云南睿德工贸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900 900 -

北京建国者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469 469 -

石家庄建国者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450 450 -

海南海龙鹏汽车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900 900 -

张掖市海峰挖掘机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742 742 -

黑龙江三君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428 428 -

宜昌四力工程矿山设备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486 486 -

承德鸿泰百川工程机械销售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180 180 -

新疆京泓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900 900 -

上海力好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90 90 -

吉林三君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450 450 -

内蒙君泰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1,207 1,207 -

浙江成峰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2,294 2,294 -

江苏力好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1,350 1,350 -

广州市巨和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1,675 1,675 -

浙江浙鼎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1,800 1,800 -

镇江三一永佳利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540 540 -

无锡市永佳利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1530 1530 -

山东省济宁福泰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443 443 -

宜昌博勒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270 270 -

陕西泰亨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883 883 -

甘肃成峰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495 495 -

北京三一众力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450 450 -

石家庄三一众力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450 450 -

宁夏三益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178 178 -

黑龙江道元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1,900 1,900 -

江西大豫丰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1,900 1,900 -

福建山鑫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1,900 1,900 -

河北冀鼎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1,900 1,900 -

天津天朗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1,520 1,520 -

浙江旭业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1,900 1,900 -

四川三力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1,900 1,900 -

新疆中泰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1,900 1,900 -

贵州湘黔三好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1,520 1,520 -

吉林省亿拓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1,520 1,520 -

云南湘泰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1,900 1,900 -

海南山益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1,520 1,520 -

甘肃泓畅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1,520 1,520 -

青海众腾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950 950 -

辽宁鼎天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2,280 2,280 -

重庆国彬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1,520 1,520 -

宁夏中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1,140 1,140 -

郑州湘泰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604 604 -

章丘市路锐合工程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570 570 -

北京三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6,911 6,911 -

湖北华中三一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7,715 7,715 -

陕西三一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 - -

安徽三一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6,946 6,946 -

河南三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2,060 2,060 -

内蒙古三一蒙湘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 - -

山东华东三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8,150 8,150 -

湖南三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3,344 3,344 -

上海三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1,824 1,824 -

广西三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2,220 2,220 -

山西三一晋湘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9,004 9,004 -

江苏三一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3,995 3,995 -

广东华南三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2,652 2,652 -

广州京项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1,140 1,140 -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京盛基工程机械有

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570 570 -

山西京盛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570 570 -

江西京恒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570 570 -

沈阳京诚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570 570 -

济南京鑫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270 270 -

乌鲁木齐京恒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570 570 -

四川京盛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540 540 -

湖南京恒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570 570 -

陕西京盛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540 540 -

云南京泰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1,140 1,140 -

湖北京恒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570 570 -

北京鑫昊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450 450 -

江苏京鸿鑫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950 950 -

安徽京恒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570 570 -

榆林市泰瑞达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99 99 -

云南肯瑞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99 99 -

连云港广德工程机械销售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198 198 -

湖北恒信立达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198 198 -

江西九象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270 270 -

宁夏三川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90 90 -

贵州三之力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450 450 -

湖南大驰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9%

的股权

- -450 450 -

甘肃九元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570 570 -

沈阳三益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950 950 -

成都和丰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570 570 -

华北宝思威

（

天津

）

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950 950 -

杭州同启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570 570 -

陕西唐达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570 570 -

广州山屹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570 570 -

济南鸿辉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570 570 -

上海建力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

19%

的股权

- -950 950 -

减值准备

-

青海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

计提持有股权的减

值准备

- 5,811 -5,811 -

合计

- -275,830 275,830

本次执行上述新会计准则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公司2013年度及本期

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

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的相关情况

本次执行上述新会计准则未对公司2013年度及本期的经营成果、现金流量金额产生影响。

表决结果： 9�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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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4年10月3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

加表决的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3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监事会对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了审核，认为：

1、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

2、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3、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可以真实地反映出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4、监事会没有发现参与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 3�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并调整会计报表相关项目的议案》

本次执行新会计准则并调整会计报表相关项目是根据财政部新修订或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

理调整，执行新会计准则能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调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

意公司严格依据财政部相关要求实施新会计准则。

表决结果： 3�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00031� � � � � �证券简称：三一重工

第三季度

报告

(上接B73版)

2、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原件和证券公司营业部出具的持股证明原件办理登记；

3、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持有本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人的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

书和证券公司营业部出具的持股证明原件办理登记；

4、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但参会时须提供授权委托书等原件；如以信函方式登记，请在信

函上注明“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字样，并附有效联系方式。

（二）登记时间：2014年11月10日（9:00—11:30，13:00—17:00）

（三）登记地点：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5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会议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

票。

投票日期：2014年11月17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 和13:00—15:00。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股东

大会网络投票比照上交所新股申购操作。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本公告附件2。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明娟 张弛

联系电话：（0512）62601555

传真号码：（0512）62938812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5号

邮政编码：215021

（二）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表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预计会期半天，与会股东及代表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31日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2014年11月17日召开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营业执

照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

关于选举宋子洲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2

、

关于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1

、

发行规模

2

、

向股东配售的安排

3

、

债券期限

4

、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5

、

募集资金用途

6

、

上市场所

7

、

担保事项

8

、

决议的有效期

9

、

本次发行的授权事项

10

、

偿债保障措施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

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投票日期：2014年11月17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股东

大会网络投票比照上交所新股申购操作。

总提案数：11个

一、投票流程

（一）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788555

东吴投票

11 A

股股东

（二）表决方法

1、一次性表决方法：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议案序号 内容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部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

11

项提案

99.00

元

1

股

2

股

3

股

2、分项表决方法：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委托价格

1

关于选举宋子洲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00

2

关于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2.00

2.01

发行规模

2.01

2.02

向股东配售的安排

2.02

2.03

债券期限

2.03

2.04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2.04

2.05

募集资金用途

2.05

2.06

上市场所

2.06

2.07

担保事项

2.07

2.08

决议的有效期

2.08

2.09

本次发行的授权事项

2.09

2.10

偿债保障措施

2.10

（三）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四）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二、投票举例

（一）股权登记日 2014年11月6日 A�股收市后，持有东吴证券A�股（股票代码601555）的投资者拟对

本次网络投票的全部提案投同意票，则申报价格填写“99.00元” ，申报股数填写“1股” ，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88555

买入

99.00

元

1

股

（二）如某 A�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2号提案《关于

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88555

买入

2.00

元

1

股

（三）如某 A�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2号提案《关于

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投反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88555

买入

2.00

元

2

股

（四）如某 A�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2号提案《关于

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投弃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88555

买入

2.00

元

3

股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一）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统计表决结果时，对单项方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组的表决申报，对议案组的

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三）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

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本细则要求的投票

申报的议案，按照弃权计算。

证券代码：601555� � � �股票简称：东吴证券 公告编号：2014-055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10月17日以电子

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14年10月29日在江苏常州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6人，实到监事6

人，占监事总数的100％。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顾锡康先生主持召开，会议召集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监事认真审议，以书面表决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监事会发表如下意见：

1、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

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

够真实反映公司第三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未发现参与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主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发表如下书面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及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同意公司本次

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

特此公告。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601555� � � �股票简称：东吴证券 公告编号：2014-056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损益、总资产、净资产等的影响详见本公告正文。

● 本次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及具体对公司的影响

（一）变更原因及日期：

自2014年1月26日起，财政部陆续颁布或修订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的

通知》（财会[2014]6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的通知》（财会[2014]7

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的通知》（财会[2014]8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

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的通知》（财会[2014]10号）、《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

排〉的通知》（财会[2014]11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通知》（财会

[2014]14号）和《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的通知》（财会[2014]16号），

要求自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我公司决定自2014年7月1日起执行修

订及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财政部于2014年6月20日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要求企业在2014年年度及

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修订后准则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

（二）变更内容及影响：公司按照财政部要求执行上述八项会计准则。前述准则中，对2014年第三季度

财务报表数据产生影响的准则是《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

务报表》，公司根据要求对期初数及比较期会计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但会计政策变更追溯计算对归属于

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累积影响数为零。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如下：

1、《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准则》修订的影响

在采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以下简称“第2号准则” ）之前，公司对持有

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响，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确认为其他长期股权投资，按

成本法进行后续计量。采用修订的第2号准则之后，公司将这类股权投资改按金融工具的相关政策核算，并

采用追溯调整法对比较财务报表的相关项目进行了调整。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2013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项目的影响为： 减少 “长期股权投资” 项目283,480,

680.00元，增加“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项目283,480,680.00�元，对公司2013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无影响；对公司本期及各列报期净损益无影响。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修订的第2号准则还对权益法核算等进行了修订，公司已根据这些修订内容修

改了相关的会计政策，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2013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无影响。

2、《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修订的影响

公司根据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有关短期薪酬、离职后福利、辞退福利和其他长

期职工福利的分类、确认和计量等规定，修改了相关的会计政策，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2013年12月31日的

应付职工薪酬余额无影响；对公司2013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无影响。

3、《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修订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的要求对财务报表中的列报进行修改，

包括将利润表中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分别将以后会计期间在满足规定条件时将重分类进损益的项目与以后

会计期间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项目进行分别列报等。

4、《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修订的影响

《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修订了控制的定义及具体判断原则，通过投资方是否拥有

对被投资方的权利，是否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

利影响其回报金额，判断某个被投资方是否应被合并；同时引入了实质性控制的判断、主要责任人与代理人

的判断，修订了对潜在表决权的考虑等。公司按照该准则变更了相应的会计政策，重新评估了公司对被投资

方是否具有控制权。

公司将满足新修订准则中“控制”定义的结构化主体（主要是资产管理计划产品）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并对期初数进行追溯调整：增加2013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796,545,354.66元，同时增加负债总额796,545,

354.66元，对公司2013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无影响；增加2013年度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530,388.66元，相应减少资本公积；增加上年同期（2013年1-9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11,299,748.44元，相应减少资本公积。

5、《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修订的影响

《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重新定义了公允价值，制订了统一的公允价值计量框架，规

范了公允价值的披露影响；公司相应修订了公司会计政策中关于公允价值的描述，但采用该准则对公司本

期报表期初数及前期报表无重大影响。

6、《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颁布的影响

《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将合营安排分为共同经营和合营企业，改变了原来分为共同控

制经营、共同控制资产及合营企业的分类；公司按照该准则要求重新评估了公司参与合营安排的情况，该会

计政策变更对公司2013年12月31日的资产总额和负债总额无影响；对公司2013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的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无影响。

7、《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颁布的影响

《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规范了企业对子公司、合营安排、联营企业和未

纳入合并范围的结构化主体中所享有的权益的相关披露要求。公司将根据该准则的要求在2014年年度财务

报表中进行相关披露。

8、《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的影响

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规范了企业对金融工具的相关披露要求。公司将根

据该准则的要求在2014年年度财务报表中进行相关披露。

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概述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变更原因：为了能够更加公允、恰当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决定根据信用交易

业务（包括融资融券业务、约定购回业务和股票质押回购业务）的业务风险状况，对信用交易业务计提风险

准备。

（二）变更前后采用的会计估计介绍

1、变更前采用的会计估计

公司原未对信用交易业务计提风险准备。

2、变更后采用的会计估计

公司《主要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新增对信用交易业务计提风险准备的描述为“信用交易，包括融资

融券业务、约定购回业务和股票质押回购业务。资产负债表日对信用交易业务按比例法结合个别认定法计

提风险准备，比例法按信用交易业务的类别分别计提，计提标准为融资融券业务规模(包括融出资金余额和

融出证券成本)的0.2%、约定购回业务规模的0.3%、股票质押回购业务规模的0.5%” 。

（三）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涉及公司减值损失计提的变更，应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

本次变更对当年损益有影响，具体数据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及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的合理变更，决策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及会计

估计的变更。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的修订，符合财政部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及公

司的实际需要，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本次修订会

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及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的合理变更，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

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的变更出具了《关于东吴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事项的专项说明》（天衡专字（2014）00740号）。

五、上网公告附件

（一）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二）会计师事务所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601555� � �股票简称：东吴证券 公告编号：2014-057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东吴期货有限公司增资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现金方式向东吴期货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吴期货” ）单方面增资3.69亿元，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东吴期货股权比例为89.8%。

●东吴期货股东苏州市营财投资集团公司（以下简称“营财投资” ）为公司控股股东苏州国发集团有

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联交易实施指引》，营财投资为公司关联方，本次增资构成关

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增资在各方履行法律审批程序后执行，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向东吴期货单方面增资，增资价格以第三方资产评估价格为基准，出资总金额为3.69

亿元，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东吴期货股权比例为89.8%。公司已于2014年10月29日与东吴期货其他股东即营

财投资和苏州工业园区华都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签订了增资协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东吴期货股东营财投资为公司控股股东苏州国发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

联交易实施指引》，营财投资为公司关联方，本次增资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营财投资为公司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苏州市营财投资集团公司

企业类型：国有企业

法定代表人：袁维静

注册资本：18769.294594万元

注册地址：江苏省苏州市人民路905号

经营范围：投资实业。兼营：建材、装饰材料、五金、化工原料（除危险品）、金属材料、交电、自动化办公

设备、罚没物资（百货、五金交电）的处理；房屋租赁及物业管理。

2、主要业务发展状况和经营成果

苏州市营财投资集团公司成立于一九九三年七月，是以投融资和受托管理国有资产等为宗旨的国有独

资公司。公司目前持有多家公司的股权投资，拥有物业36000平方米，主要分部在苏州和上海地区。

苏州市营财投资集团公司最近一年的财务数据简表（已经审计，合并报表）如下：

单位：万元

指标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533813.04

净资产

214589.63

指标

2013

年

营业收入

1374.47

净利润

6706.41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东吴期货注册成立于1993年3月，现注册资本为2亿元人民币，公司是东吴期货的绝对控股股东，股权占

比74.5%，苏州营财投资集团公司股权占比15.5%，苏州工业园区华都物资贸易有限公司股权占比10%。公司

经国家工商总局批准注册、经中国证监会审核许可经营商品期货经纪业务﹑金融期货经纪业务、期货投资咨

询业务。目前，公司营业部数量已达14家，分布于上海、苏州、江阴、厦门、沈阳和北京等地。作为国内最早成

立的期货经纪公司之一， 公司多年来一直以稳健经营享誉业内。 目前公司可代理客户在国内从事股指、钢

材、铜、铝、白银、天然橡胶、玻璃、燃料油、小麦、棉花、PTA、大豆、豆粕、豆油、早籼稻、PVC等品种的期货交

易，是最早一批集商品期货和金融期货服务为一身的全能型期货公司之一。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东吴期货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指标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37587.75 153142.39

净资产

24387.77 24776.48

指标

2013

年

2014

年上半年

营业收入

12120.50 4820.25

净利润

1325.73 391.7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162.78 -

东吴期货有限公司的股东情况如下：

1、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持有东吴期货74.5%的股权。公司成立于1993年4月，注册资本为27亿

元，注册地址为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星阳街5号，主营业务包括：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

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

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

2、苏州市营财投资集团公司：目前持有东吴期货15.5%的股权。基本情况请参阅关联方基本情况。

3、苏州工业园区华都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目前持有东吴期货10%的股权。公司成立于1998年11月，注册

资本为5000万元，注册地址为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娄葑镇东兴路15号，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批

发零售：金属材料，钢材，木材，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非危险性化工原料及产品，水暖器材，五金交电，电线电

缆，日用杂品，计算机及配件，汽车配件，纺织原料。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

公司和东吴期货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东吴期

货的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以提供东吴期货股东全部权益截止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本次增资扩股

行为提供价值参考。根据天兴评报字（2014）第0919号资产评估报告，东吴期货以2013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

准日的评估值为人民币24,602.82万元，评估增值215.05万元。本次增资扩股价格以评估价格为准，即1.23元/

股。增资价格已向苏州市国资委备案，并经东吴期货股东一致同意。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东吴期货股东经过友好协商，签订了对东吴期货的增资协议。协议约定，同意东吴期货的注册资本由2

亿元增加到5亿元，苏州市营财投资集团公司和苏州工业园区华都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不参与本次增资，放弃

增资的优先认购权，公司以现金方式单方面向东吴期货增资，认购3亿股，共计3.69亿元。按此增资方案，东吴

期货增资前后，各主要股东的股权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构成

（

100%

）

增资前股权结构 增资扩股后股权结构

股权数 股权比例 拟增股权 拟增资金 增资后股权数 股权比例

东吴证券

14900 74.5% 30000 36900 44900 89.8%

营财投资

3100 15.5% 0 0 3100 6.2%

华都物资

2000 10% 0 0 2000 4%

合计

20000 100% 30000 36900 50000 100%

本次增资将在各方履行法律审批程序后执行。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4年10月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关于向东吴期货有

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范力先生、袁维静女士、徐旭珠女士、张统先生回避本议案的

表决。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召开前获得了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并经其同

意提交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就该等关联交易事项亦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我们对公司向东吴期货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并予以认可；公司对本次增资

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东吴期货股东协

商一致，本次增资以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中介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作为定价依据，我们

认为，交易价格公允，交易内容公平合理，本次增资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符合公司

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向东吴期货有限公司增资。

七、对公司的影响

东吴期货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通过向东吴期货增资，公司持有的东吴期货的股

权比例将进一步提高。这有利于加强东吴证券与东吴期货在业务经营中的协同效应，助推东吴证券综合金

融业务全面发展。本次增资完成后，东吴期货的资本规模进一步提高，东吴期货将具备设立风险管理子公司

和申报资产管理业务资格的必要条件，有利于开辟公司创新业务发展的新格局，进一步提高东吴期货的净

资本收益率水平。

八、本次增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增资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增加资本规模，促进东吴期货从单一经纪业务模式向综合型业务发展模式

转型，并为其设立风险管理子公司、申报开展资产管理业务创造条件。风险管理子公司及资产管理业务存在

资格申报风险，而期货资管业务和风险管理子公司经营存在经营风险、项目风险等风险因素。公司督促东吴

期货严格按照资格申报要求做好准备，建立完善的业务决策与授权体系、科学的机构设置和业务制度、坚持

谨慎和循序渐进原则开展业务。

九、上网公告附件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三）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四）评估报告摘要

特此公告。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31日

2014年 10月 31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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